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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会会议。 本次会议已

于

2013

年

3

月

1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各位董事

,

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

9

人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将持有的深圳华强激光电子有限公司全部

40%

股权转让给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2013-009

号

)

。 董事

胡新安、张泽宏、牛自波因在股权受让方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或其关联单位任职

,

为本议案

的关联董事

,

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为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和大联大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2013-010

号

)

。

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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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出售参股公司股权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

2

、本次转让涉及的资产为连续亏损的加工制造型企业

,

且与我司的主营业务不符

,

将其出

售有利于减轻该参股公司对公司的业绩压力。 同时

,

本次转让行为将使我司全面退出激光公

司

,

有利于公司专注于主营业务

,

并有助于减少公司与大股东之间的关联往来。

3

、本次交易采取账面净资产与评估价值孰高的定价原则

,

以账面净资产为定价依据

,

确认

激光公司

40%

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2,147.40

万元。

一、出售股权暨关联交易概述

我司参股公司深圳华强激光电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激光公司”

)

长期持续亏损

(

自

2011

年开始大幅亏损

,2011

年亏损

7,196

万元

,2012

年亏损

6,502

万元

),

且目前未显现减亏、扭亏迹象

,

公司一直关注其经营的可持续性和对公司的影响。考虑到其持续亏损

,

且在短期内一直无法确

立可持续发展的经营业务模式

,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

,

于

2013

年

3

月

6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

司将持有的深圳华强激光电子有限公司全部

40%

股权转让给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

,

同意将所持激光公司

40%

股权以

2,147.41

万元转让给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强

集团”

)

。 上述股权的转让价格以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国富浩华”

)

审计的

2012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

5,368.52

万元为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我司将不再持有激光公司股权

,

将全面退出激光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

,

交易对方华强集团是我司控股股东

,

本

次转让股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

见和独立意见。 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签署。

二、激光公司基本情况

1

、激光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5

月

21

日

,

注册地为深圳

,

注册资本为

10,570.02

万元

,

经营范围为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供应链管理

;

机电设备、物业租赁管理

;

信息咨询

(

不含限制

项目

);

生产经营激光头及其应用产品

(

不含激光唱机、唱盘和激光视盘

),

激光头及其应用产品

80%

外销

,20%

内销

(

其中配额产品

100%

外销

);

生产经营

CD

机芯、

CD

单放机、

CD

唱机、

LDP

影碟

机、

CD

录放机、

CD

游戏机

;

产品

100%

外销

;

生产经营用于制造激光头及其相关产品的仪器设备

和工装夹具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

);

国内贸易

(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

。

2

、激光公司目前的股东和持股比例如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华强集团

６３４２．０１２０

万元

６０

深圳华强

４２２８．００８０

万元

４０

3

、资产情况

(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账面值

:7,507.93

万元

负债总额账面值

:2,139.40

万元

净资产账面值

: 5,368.52

万元

评估价值

: 5,295.46

万元

4

、财务数据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７

，

５０７．９３

负债总额

２

，

１３９．４０

应收账款总额

１９６．３４

净资产

５

，

３６８．５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至

３１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３９

，

２８６．７７

营业利润

－６

，

５０２．０５７

净利润

－６

，

５０２．０５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９０４．６０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

公司控股股东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强路口

法定代表人

:

梁光伟

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资产经营

;

投资兴办各类实业项目

;

移动通信设备

;

广播电视设备

,

电子计算机整

机

,

家用电子产品

,

传输设备

,

仪器仪表

,

电子元件

,

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房地产单项开

发经营业务

;

程控交换机、传真机、办公自动化设备、激光拾音头、模具机芯、模具加工、计算机

及通讯网络工程

;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

航空客票代售、揽货、水运客运、销售代理

;

进出口业

务

;

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 污染防治、环保技术的研发、应用。

成立日期

:1981

年

7

月

29

日

股东情况

:(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历史沿革

:

华强集团原为广东省省属国有独资企业。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粤办函

[2003]297

号《关于同意深圳华强集团公司省现代农业集团公司改制方案的复函》批准的整体

改制方案

,

华强集团实施了国有股权转让

,

其中深圳华强合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合

丰投资”

)

受让

45%

的股权

,

原华强集团高管合计受让

46%

的股权。 该次改制已经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

2005

〕

1449

号《关于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性质变更有

关问题的批复》批准。

2011

年

9

月

23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同意广东

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全部

9%

华强集团股权转让给景丰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景丰投资”

)

。 目前

,

华强集团由合丰投资持股

45%

、景丰投资持股

9%

、华强集团高管团队成

员控制的深圳华强升鸿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4.6624%

、梁光伟等

5

名股东合计持股

31.3376%,

为

多元化产权主体持股的结构。

主要业务情况

:

(1)

文化科技产业

:

涵盖主题公园、影视娱乐、媒体网络、文化衍生品四大领域

,

延伸至原创

动漫、特种电影、影视特效、城市联播网、出版发行等

16

个子领域。

(2)

物流供应链服务业

:

通过资源整合

,

逐步推进各地的物流中心土地储备和物流节点建设

工作

,

并为部分行业提供供应链服务。

(3)

商业地产

:

在全国部分城市进行城市综合体和住宅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

(4)

电子信息制造业

:

近年有所收缩

,

目前仍保留车载

GPS

等产品的开发、制造及销售。

(5)

股权投资

:

稳步谨慎的进行了部分股权投资

,

取得了较好的收益。

财务数据

:

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

,

华强集团资产总额账面值

3,301,208

万元

,

负债总额

2,570,

089

万元

,

净资产

731,119

万元

(

未经审计

)

。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国富浩华出具的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标

准无保留意见国浩审

[2013]827A0003

号《审计报告》

,

激光公司账面净资产为

5,368.52

万元

;

经具

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深圳德正信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德正信”

)

出具的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德正信综评报字

[2013]

第

010

号《资产评估报告》

,

激光公司评估价值为

5,295.46

万元。 本次交易采取账面净资产与评估价值孰高的定价原则

,

以审计基准日的账面净

资产为定价依据

,

确认

2,147.41

万元为激光公司

40%

股权的转让价格。

五、审计情况

1

、 国富浩华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类型的国浩审字

[2013]

827A0003

号《审计报告》。 该审计机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2

、与上一期

(2012

年

8

月

31

日

)

审计情况比较

,

激光公司

2012

年

8

月

31

日净资产额为

3911

万

元

,2012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额为

5368

万元

,

净资产增加

1457

万元

,

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

激光

公司原日方股东放弃债权

570

万美元

,

折合人民币

3587

万元

,

同时

2012

年

9-12

月期间经营亏损

2130

万元

,

从而增加净资产

1457

万元。

六、评估情况

1

、德正信于

2013

年

2

月

28

日对标的资产出具了德正信综评报字

[2013]

第

010

号《资产评估

报告》

,

该评估机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2

、本次评估对象为激光公司的全部权益

,

评估范围为激光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

及负债

,

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等资产及相应负债。

3

、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

4

、主要采用成本法对激光公司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5

、与上一期

(2012

年

8

月

31

日

)

评估情况比较

,

激光公司

2012

年

8

月

31

日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3970

万元

,2012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5295

万元

,

净资产评估价值增加

1325

万元

,

变化较

大的主要原因是

:

激光公司原日方股东放弃债权

570

万美元

,

折合人民币

3587

万元

;2012

年

9-12

月期间经营亏损

2130

万元

;

固定资产由于时间性和功能性减值

,

减少

132

万。

七、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转让标的系我司持有的激光公司

40%

股权。

2

、公司向华强集团转让所持激光公司

40%

股权

,

转让价格为

2,147.41

万元。 本次交易以审

计基准日的账面净资产为定价依据。

3

、股权转让标的自审计基准日起至交割日之间的期间损益由华强集团享受或承担。

4

、股权转让价款于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10

日内支付完毕。

5

、双方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

15

日内递交工商变更登记申请。

八、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我公司将不再持有激光公司股权

,

因此将撤回对激光公司的派出人员

,

不

再参与该公司的运营。

九、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我司作为上市公司

,

承担较大的业绩压力及社会责任

,

且激光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子制造业

,

不符合我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方向。 转让激光公司

40%

的股权后续

,

公司将完全退出激光公

司

,

同时有效减轻我公司在业绩方面的压力

,

有利于保持公司资金链的健康和增强公司发展主

业的动力

,

有利于我公司减少与大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

十、独立董事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激光公司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的

《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

,

激光公司账面净资产为

5,368.52

万元、评估价值为

5,295.46

万元。 本

次交易采用账面净资产与评估价值孰高的定价原则

,

以审计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定

价依据

,

确定以上

40%

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2,147.41

万元。 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公司出售所持全

部激光公司

40%

股权不会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二

)

独立董事意见

1

、作为一家加工制造型企业

,

激光公司近年大幅亏损并处于持续状态

,

无扭亏为盈的迹象

,

且其经营业务与深圳华强主业不符

,

因此转让该公司股权不会损害深圳华强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2

、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格采取账面净资产值与评估值孰高的定价原则

,

以截止至审计

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准

,

我们认为该股权转让的定价合理、公允。 公司的大股东深圳

华强集团有限公司以该价格受让股权

,

未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3

、本次公司出售参股公司股权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3

号—关联交易》、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上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

未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一、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我公司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与华强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

025,976.45

元。

十二、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股权转让协议。

4

、审计报告。

5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3月7日

证券代码:000062� � �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编号:2013—010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深圳华强”

)

于

2013

年

3

月

6

日召开董事会

会议

,

同意公司和大联大云端服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大联大云端”

)

共同出资设立深圳华强联

大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

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形式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３０

万元

５１％

现金

大联大云端服务有限公司

１４７０

万元

４９％

现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

,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其他股东方介绍

1

、合资股东

:

大联大云端服务有限公司

(

英文名

:WPG Cloud Service Limited)

2

、注册地址

:

香港新界荃湾青山公路

388

号中染大厦

15

楼

C&G

室

3

、法定代表人

:

曾国栋

4

、注册资本

:

美元

900

万元

5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该公司之全资母公司为

WPG International (CI) Limited

。实际控

制人为大联大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台湾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3702),

集团总部位于台北

,

该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1

月

9

日

,

旗下拥有世平集团、品佳集团、富威集团、凯悌集团、诠鼎集团、友

尚集团与大传集团等亚太区半导体通路品牌

,

员工人数约

6,500

人

,

代理产品线近

250

条

,

全球拥

有超过

130

个分销据点

(

亚太区约

80

个

),2012

年经营业绩

122

亿美元。

?

被《天下杂志》、《商业周

刊》、《今周刊》等台湾媒体连年评选为“

IC

通路产业

No.1

”

;2012

年

4

月获选入《富比士杂志》全球

2000

大企业

;2012

年

5

月蝉联专业网站《

EETimes

》评选为“亚洲最佳

IC

通路代理商”

;2012

年

6

月

持续获得中国媒体《国际电子商情》“读者最满意海外授权分销商”。

6

、主营业务

:

电子相关产品买卖及进出口贸易。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出资方式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

其中深圳华强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530

万元

,

拥有合

资公司

51%

的权益

,

大联大云端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1470

万元

(

或与之等值的外汇

),

拥有合资公

司

49%

的权益。

2

、合资公司情况

(1)

合资公司名称

:

深圳华强联大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

以工商营业执照核准名称为准

)

(2)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000

万元

(3)

经营范围

(

以工商营业执照核准范围为准

):

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及相关产品购销、批

发及经营进出口业务

;

从事信息技术、电子产品等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

;

信息咨询

(

不含限制项目

);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

不含限制项目

)

。

(4)

该合资公司将基于经营各方的优势资源和能力

,

通过构建中小批量采购及分销平台

,

以

电子工程师研发设计、试做、维修、现货采购对应的中小批量细分市场为切入点

,

培养专业特色

和核心竞争力

;

并进一步拓展覆盖整个电子元器件及其他电子产品分销市场。该公司将为各类

消费者及客户群体提供正品货源、技术支持、物流仓储等一站式服务。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

、 合营企业注册资本由合营各方按其出资比例于合营企业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两个月

内一次性缴清。

2

、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 其中深圳华强委派

4

名

,

大联大云端委派

3

名。

3

、设监事

2

名

,

其中深圳华强委派

1

名

,

大联大云端委派

1

名。

4

、相关责任

:

为努力实现合资公司的预期发展目标

,

出资方约定

,

不仅限于双方的出资额本

身

,

充分利用双方各自拥有的资源及能力

,

为合资公司发展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支持。

5

、合营期限

:

合资公司的期限为

30

年

,

从合资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设立合资公司意在加大公司在电子商务领域的扩展力度

,

进一步拓展面向电子信息

产业的电子商务分销业务和服务于公司实体电子市场的电子商务。 合资公司通过构建中小批

量采购及分销平台

,

有利于公司网上网下市场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

对打造具有特色和优势的

现代高端服务业体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六、风险提示

1

、本次合资事项

,

我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

,

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已批复大联大投资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

;

但我司与大联大云端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

投资风险。

2

、设立合资公司事宜尚需经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七、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

2

、合资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7日

证券代码:002624� � � �证券简称:金磊股份 公告编号:2013-009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决定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有关事项如下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定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3

、召开会议时间

:2013

年

3

月

28

日上午

10:00

4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

5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3

月

22

日

6

、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3

年

3

月

22

日下午收市时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邀请的其他嘉宾。

7

、会议地点

: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钟管镇南湖路

7

号升华大酒店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

1.1

选举第二届董事会四名非独立董事

1.1.1

选举陈根财先生为公司董事

1.1.2

选举姚锦海先生为公司董事

1.1.3

选举魏 松先生为公司董事

1.1.4

选举沈安林先生为公司董事

1.2

选举第二届董事会三名独立董事

1.2.1

选举李 勇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1.2.2

选举李根美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1.2.3

选举鲁爱民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2.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

2.1

选举第二届监事会两名股东代表监事

2.1.1

选举莫志良先生为公司监事

2.1.2

选举鲍继荣先生为公司监事

特别强调事项

:

1

、上述议案将对各候选人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

其中审议事项

1

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表决分别进行。

所谓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或者股东代表监事时

,

每一股份

拥有与应选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或者股东代表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

以集中使用。

2

、 独立董事候选人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对其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审核无异议

后方可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3

、上述第

1

、

2

项议案相关内容详见

2013

年

3

月

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独立董

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1)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持法人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应持

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股

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2)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

,

应

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3)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股东请仔细填写《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参加会议回执》

,

连同登记资料

,

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

17:00

前送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来信请

寄

: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钟管镇龙山路

117

号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

室

,

邮编

:313220(

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

2

、登记时间

:

2013

年

3

月

26

日、

3

月

27

日

,

每日

8:30

—

11: 00

、

13:00

—

16: 30

3

、登记地点

: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钟管镇龙山路

117

号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

公室

4

、注意事项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一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

手续。

四、其他事项

1

、联系方式

:

电话

:0572-8409712

传真

:0572-8409677

联系人

:

魏松 褚敏豪

2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请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7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

)

出席

2013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浙江金

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

决权。

议案内容 表决结果

序号 适用于累计投票制的议案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积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表决权总数：［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４＝

［］票

１．１

选举第二届董事会四名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１．１．１

选举陈根财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１．２

选举姚锦海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１．３

选举魏 松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１．４

选举沈安林先生为公司董事

累积选举独立董事的表决权总数：［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３＝

［］票

１．２

选举第二届董事会三名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１．２．１

选举李 勇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２．２

选举李根美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２．３

选举鲁爱民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积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表决权总数：［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２＝

［］票

２．１

选举第二届监事会两名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票数

２．１．１

选举莫志良先生为公司监事

２．１．２

选举鲍继荣先生为公司监事

注

::

请选择在议案相应栏内填入表决股数

,

如果未填写任何内容则视为对该议案弃权。

本次授权的有效期限

:

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

(

签字或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注

:

法人股东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

并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

2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加会议回执

截止

2013

年

3

月

22

日

,

本人

/

本单位持有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

拟参加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

企业营业

执照号码

股东帐号 持有股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是否本人出席 备注

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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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6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3

月

1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通知各董事。会议

由董事长陈根财主持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

,

实际出席

7

名

,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经过审议

,

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鉴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已经届满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研究

,

公司董事会提名陈根财先生、姚锦海先生、魏松先生、沈安

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李勇先生、李根美女士、鲁爱民女士为独立董

事候选人

(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

。

本次董事会对上述候选人按名单进行逐个审议

,

每位候选人均获得全部

7

票同意。 其中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

方可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选举将采取累积投票制

,

任期三年

,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计算。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不存在任期超过

6

年的情形。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

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

,

原董事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认真履行董事职务。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的要求将独立董事候选人详细信息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

进行公示。 公示期间

,

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司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有异议的

,

均可通过深交所投资者热线电话及邮箱

,

就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职资格和可能影响其独立性的情况向深交所反馈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2013

年

3

月

7

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另行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6日

附件

:

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根财先生

:1967

年出生

,

大学专科学历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历任浙北耐火材料

厂营销员、厂长。

2000

年起就职于德清县金磊耐火有限公司

,2003

年起担任总经理。现任本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

兼任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德清金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

长

,

浙江省耐火材料行业协会副会长。

截至披露日

,

陈根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375

万股

,

与陈连庆、姚锦海共同为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姚锦海先生

:1985

年出生

,

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

,

本科学历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2008

年起就职于德清县金磊耐火有限公司

,

历任德清县金磊耐火有限公司成品检验科科员、科

长

,

现任本公司成品检验科科长、董事

,

兼任德清金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披露日

,

姚锦海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25

万股

,

与陈连庆、陈根财共同为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魏松先生

:1971

年出生

,

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

,

研究生学历

,

经济师、注册会计师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历任宁波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发展部经

理、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披露日

,

魏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

沈安林先生

:1966

年出生

,

大专学历

,

高级工程师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历任德清县

金磊耐火有限公司设备能源部部长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披露日

,

沈安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

李勇先生

:1964

年出生

,

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

,

博士

,

教授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历

任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助理工程师

,

洛阳耐火材料厂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兼科研所所

长

,

中钢集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现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及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披露日

,

李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

董事的情形。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李根美女士

:1962

年出生

,

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

,

本科学历

,

一级律师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 历任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现任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宁波

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披露日

,

李根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的情形。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鲁爱民女士

:1964

年出生

,

毕业于浙江大学和南开大学

,

研究生学历

,

注册会计师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历任中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现任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及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披露日

,

鲁爱民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的情形。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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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6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3

月

1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通知各监事。 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戚国方主持

,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

实际出席

3

名。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经过审议

,

全体监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莫志良、鲍继荣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

并提交公司

201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后当选为第二届监事会监

事的

,

与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

任期为三年

,

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

算。

上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在最近二年内未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

在新一届监事就任前

,

原监事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认真履行监事职务。

三、备查文件

:

1.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3月6日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

莫志良先生

:1964

年出生

,

大专学历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历任德清县金磊耐火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生产二部部长、监事。

截至披露日

,

莫志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

鲍继荣先生

:1981

年出生

,

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

,

本科学历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历

任德清县金磊耐火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

现任本公司营销部副部长。

截至披露日

,

鲍继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

A股简称:中国中铁 H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201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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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一、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有

限公司分别中标新建宝鸡至兰州铁路客运专线（甘肃段）站前工程和陕西段无砟轨道轨枕预制

及铺轨施工

BLTJ-9

标段、

BLTJ-11

标段、

BLTJ-1

标段，中标价合计为人民币

758,799

万元；

二、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郑州至徐州铁路客运专线

ZXZQ-6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367,356

万元，工期

48

个月；

三、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西安至成都铁路西安至江油段（陕

西镜内）站前工程（第二批）

XCZQ－6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271,929

万元，工期

1370

日历天；

四、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郑州至徐州铁路客运专线站前工

程

ZXZQ08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256,184

万元，工期

1460

日历天；

五、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成都至兰州铁路成都至川主寺段

站前工程

CLZQ-1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179,920

万元，工期

1096

日历天；

六、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敦煌至格尔木铁路（青海段）站前

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

DGQHZHQ1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150,435

万元，工期

1644

日历天；

七、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宝鸡至兰州铁路客运专线（陕西段）站

前工程（第二批）

2

标，中标价为人民币

140,924

万元，工期

1370

日历天；

八、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南昌西客站南北广场工程一期项目，中

标价为人民币

131,000

万元；

九、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乌鲁木齐新客站工程（不含站房工

程）站后及

"

四电

"

系统集成（含配套房屋）工程

ZH2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117,418

万元，工期

913

日历天；

十、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沈阳南站工程动车段部分

2

标，中

标价为人民币

103,530

万元；

十一、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织金至纳雍铁路站前工程

1

标

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83,921

万元

,

工期

927

日历天；

十二、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长春市两纵两横快速路系统工程

N3

(

包含

N2-3)BT

工程，中标价为人民币

69,863

万元，工期为

365

天

;

十三、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广明高速公路广州段项目

SG06

标隧

道工程，中标价为人民币

62,043

万元，工期

24

个月；

十四、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沈海复线柘荣至福安段项目路基土

建工程施工

A9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52,244

万元，工期

24

个月

;

十五、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铁路大同至西安客运专线原平

西至西安北段中间站房、生产生活用房、警用房屋及相关工程

ZF-1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51,

286

万元，工期为

467

日历天；

十六、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苏州市轨道交通

4

号线及支线工程土

建施工项目（第三批）

Ⅳ-TS-15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49,000

万元，工期

1033

日历天；

十七、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襄阳北编组站增建上行系统站前工

程

XBZQ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47,000

万元，工期

547

日历天。

上述工程中标价或合同额合计为人民币

2,892,852

万元，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11

年营业收入的

6.29%

。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168� � �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2013-008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专项说明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了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并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了由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武汉三镇实业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

"

《专项说

明》

"

）。 经事后审核，现对《专项说明》中的部分文字差错予以更正：

原《专项说明》中：

"

根据资金占用情况表，

2012

年度武汉控股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全年累计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

28,225.20

万元，均为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武汉控股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共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9,039.04

万元，均为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

更正为：

"

根据资金占用情况表，

2012

年度武汉控股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全年累计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

25,084.04

万元，均为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武汉控股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共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7,439.71

万元，均为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

更正后的《专项说明》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3月7日

证券代码：600355� � � �股票简称：精伦电子 编号：临2013-011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2

月

2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全部经电话确认），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5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5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

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实现公司按业务类别实施精细化管理和提高经营效率，拟将行业产品事业部、商用终

端事业部和制造事业部独立成全资子公司管理。

1

、公司名称：武汉斯讯科技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拟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拟注册地：湖北武汉

主要业务：公用广告视频媒体终端、部件及解决方案的研发、销售和服务。

2

、公司名称：武汉普利思逊商用机器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拟注册资本：

3000

万人民币（现金出资

1000

万元，无形资产出资

2000

万元）

拟注册地：湖北武汉

主要业务：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阅读机具，各类金融卡、社保卡机具的研发、销售和服务。

3

、公司名称：湖北精伦科技有限公司

／

湖北精伦工业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拟注册资本：

3000

万人民币

拟注册地：湖北仙桃

主要业务：承接内外部各类中小规模的柔性制造。

具体详见《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临

2013-012

。

表决结果：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7日

证券代码：600355� � � �股票简称：精伦电子 编号：临2013-012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3

年

3

月

6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现将本次成立全资子公司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以现金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无形资产出资

2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三家全资子公司。

2

、投资行为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以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全资子公司的设立须经相关工商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介绍

本公司是全资子公司的唯一投资主体，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武汉斯讯科技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拟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拟注册地：湖北武汉

主要业务：公用广告视频媒体终端、部件及解决方案的研发、销售和服务。

2

、公司名称：武汉普利思逊商用机器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拟注册资本：

3000

万人民币（现金出资

1000

万元，无形资产出资

2000

万元）

拟注册地：湖北武汉

主要业务：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阅读机具，各类金融卡、社保卡机具的研发、销售和服务。

3

、公司名称：湖北精伦科技有限公司

／

湖北精伦工业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拟注册资本：

3000

万人民币

拟注册地：湖北仙桃

主要业务：承接内外部各类中小规模的柔性制造。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五、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目的

实现公司按业务类别实施精细化管理和提高经营效率。

（二）存在的风险

设立子公司可能在经营过程中面临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 公司将会以不同的对策和措

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力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对电子通信产品、二代证身份证阅读机具产品及生产制

造部门实行独立核算、自主发展，有利于调动相关人员积极性，母公司将集中精力发展基于

数字家庭和三网融合的智能终端及完整解决方案，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将对公司未来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7日

股票简称：SST华新 股票代码：000010� � � �公告编号：2013-007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完整、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司自重大事项停牌以来，公司主要股东信达投资有限公司、重庆瑞达投资有限公司

就对本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事项，目前正与有关部门积极进行沟通，进展较为顺利，各方条

件基本达成。 为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简称：

SST

华新，代码：

000010

）继续停牌至公司作出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089� � �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2013-004

证券代码:125089� � �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2月份生产经营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三大指标

业务量 同比增长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２６０．２０ ５０８．２４ １１．３％ ３．３％

货邮吞吐量（万吨）

４．４７ １２．４１ －２６．７％ ７．７％

航空器起降（万架次）

１．９５ ４．０４ ３．８％ ３．７％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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